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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「指定用途權益基金」係指凡因契約、法令、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

定程序撥充，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之基金皆屬之，如設校基金、學生

就學獎補助基金、退休基金、擴建校舍基金、外界捐贈獎助學基金

及其他指定用途基金等(不含投資基金)。本科目借方對應科目為「特

種基金」。 

3.「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」包括「賸餘款權益基金」及「其他權益基

金」科目。「賸餘款權益基金」係依「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

款計算原則」之規定，依據截至 89 年 7 月 31 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

之平衡表計算基期累積賸餘款，加計 89 學年度至各學年度經會計師

查核簽證之現金收支概況表本期現金餘絀計算累積賸餘款。決算後

所計算之累積賸餘款餘額為「賸餘款權益基金」，若計算後確有收

支不足（借餘）之情形時，僅列示餘額為〝０〞並於財務報表中作

附註揭露。賸餘款權益基金以外之其他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屬「其

他權益基金」，其計算公式為土地、土地改良物、房屋及建築原始

取得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後之淨額，於每學年度決算時調整之，並與

累積餘絀對轉。 

4.根據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，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

校產及基金之管理使用，受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之監督；第四十六

條第一項規定，私立學校之收入，應悉數用於當年度預算項目之支

出，其有賸餘款者，應保留於本校基金運用，及私立學校法施行細

則第三十六條規定，私立學校每年度賸餘款，於決算經學校主管機

關核備後一個月內，撥入本校基金。 
 

(五)累積餘絀及本期餘絀 

凡學校歷年累積之賸餘，未轉列權益基金者；或歷年累積之短絀，未

經填補者皆屬之，包括累積餘絀及本期餘絀。 
 

(六)退休金及退職金 

1.本校依私立學校法第六十四條規定，訂有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

法。依該辦法規定，本校每學期提撥相當於學費百分之三教職員工

退撫經費，提繳至「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

基金管理委員會」統籌管理及支付。另自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起為配

合「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」之

實施，將原前述每學期所提繳之教職員工退撫經費三分之二改存入

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之儲金準備專戶」，餘

三分之一則存入原「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

基金管理委員會」專戶後，每月再自受託信託儲金準備專戶自動扣

繳屬本校應負擔教職員退撫金部分轉入個人退撫儲金專戶，若扣減

至該專戶不足時，再由本校補提繳存入，每學期提繳及補提繳退休

金時均帳列退休撫卹費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